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蕙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 (二 ）書

案 號 ：1 1 0年度憲一字第1 號

聲 請 人 ：臺北市議會 

代 表 人 ：陳錦祥

設 ：11 0 2 0 1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 

4 段 5 0 7 號

訴 訟 代 理 人 ：紀俊臣教授 住 ：2 3 4 0 2 2新北市永和區自強街 

3 2 巷 5 號 5 樓

張少騰律師 建業法律事務所

黃品瑜律師 設 • 110615堂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

段 7 號 6 2樓 （臺北101大樓) 

電 話 ：（02)81011973 分機 772

為地方自治保障、聲請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1令 事 件 ，謹依法提呈

言 詞 辯 論 意 旨 （二 ）書 事 ：

一 、 查本件聲請案係蕙法訴訟新制實施以來，第一件中央與地方權 

限劃分產生爭議之案件，涉及中央與地方前已明確劃分之地方 

自 治 事 項 （即食品安全、衛生事項），及聲請人已經實施數年之 

地 方 自 治 法 規 （即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 9 條 之 1 ) ，可否 

僅因為中央機關單方面政策或法規變更，就立即剝奪或限縮地 

方自治既有之權限？本件爭議涉及到我國地方自治制度性保障 

及 中 央 與 地 方 機 關 權 限 劃 分 之 長 遠 發 展 ，實有嚴加審究之必 

要 。

二 、 況 查 ，縱使容許中央以事後之政策或法規變動為由加以剝奪或 

限 縮 地 方 自 治 權 限 ，然該等剝奪或限縮是否容許由行政院或中 

央行政機關單方面為之？實 有 可 議 。於 法 制 面 而 言 ，是否應依 

據 憲 法 第 1 1 1 條 之 規 定 ，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原則及爭議解 

決 機 制 ，由立法院解決之或由行政法院等第三權力機關裁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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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此議題亦涉及地方制度法第3 0 條 規 定 ，自治法規核定制度涵射 

範圍是否包含曾經核定及中央機關已明確劃歸屬地方自治範疇 

等 事 項 ，是 否 容 許 中 央 行 政 機 關 「事後再次審查」前已劃分之 

權 利 範 圍 ，有 無 違 反 「禁反言原則」或 「一事不再理原則」，如 

果同一個地方自治條例容許中央行政機關反反覆覆一再審查，

地方自治權限與自治立法權即處於未定狀態，此情況無異將地 

方自治法規置於永久不安定狀態，實有違反法律安定性原則。 

再 者 ，假如容許行政院核定地方自治條例後又反覆函告無效， 

無異使行政院擔任「球員兼裁判」之 角 色 ，而容任其可以單獨、

恣意變動已劃分為地方自治事項之自治權限，以事後政策或法 

規變動為由隨時函告地方自治條例無效，此 顯 悖 於 憲 法 第 111 

條 規 定 「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原則」與 「爭議解決」之規範制 

度 （即由立法院解決），亦與憲法對於地方自治制度性保障之意 

旨相違。

四 、 行政院已承認「安全容許量亦為風險管理之決定，係 综 合 政 治 、 

經 濟 、國民健康、國際貿易等政策所為之決定」（參該院辯論意 

旨書第1 0 頁 第 9 行 ），此見解已經嚴重牴觸食安法第 4 條 規 定 ： 

「主管機關採行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措施應以風險評估為基礎，

符合滿足國民享有之健康、安全 食 品 以 及 知 的 權 利 、科學證據 

原 則 、事 先 預 防 原 則 、資 訊 透 明 原 則 ，建構風險評估以及諮議 

體 系 。」，行 政 院 不 應 以 「政 治 、經 濟 、國際貿易政策」作為理 

由 ，並進一步作為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之基礎，逕而犧牲國人之 

健 康 權 。

五 、 此 外 ，行政院一直主張食品安全應該要遵守「全國一致之標準」， 

否定地方販售之豬肉禁止檢出萊克多巴胺之地方自治條例相關 

規 定 ，惟 查 ，中央機關對於人民食用之豬肉等肉品現行係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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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 種 不 平 等 標 準 ，即 為 「外國豬可以殘留萊克多巴胺」、「本國 

豬必須零檢出萊克多巴胺」此 兩 種 標 準 ，行 政 院 主 張 之 「全國 

一致之標準」云 云 ，顯與事實不符。

六 、 農委會自始至終皆係將萊克多巴胺列為「動物用禁藥」並認為 

其具 有 相 當 之 藥 毒 性 ，故而以嚴刑峻罰懲戒使用萊克多巴胺並 

使我國人民健康權受侵害之人，依法違反規定者至少處以五年 

以下有期徒刑及五百萬以下罰金（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第5、32 - 3、 

3 3 、3 5 條 參 照 ），然而行政院竟寬容對待外國豬肉品，顯有違 

反 平 等 原 則 ，並侵害我國人民之健康權甚鉅。

七 、 聲請人臺北市作為我國之一份子，於管轄範圍内販賣之豬肉絕 

大 多 數 屬 本 國 豬 肉 ，聲請人僅係採取中央對於「本國豬必須零 

檢出萊克多巴胺」之標準統一管理聲請人管轄範圍内所販售之 

豬 肉 （即 包 含 「外國豬」），並無違反前開論述之平等原則，並 

充分保障聲請人管轄範圍内之市民健康權，行政院逕予函告該 

等 自 治 條 例 無 效 ，顯 係 棄 平 等 原 則 於 不 顧 ，更侵害聲請人管轄 

範圍内市民之健康權，至 為 明 確 。

八 、 對於自治事項大法官釋字第7 3 8 號解釋已經容許地方自治團體 

制定比中央更嚴格的限制規定，對 於 憲 法 規 範 屬 於 「中央專屬 

權限事項」，更 應 採 取 「限縮解釋」，參 照 食 安 法 第 2 條 ，就食 

品安全授權地方主管機關作為主管機關之立法體例，食品安全 

衛生管理並非中央專屬權限事項。有關豬肉品之萊克多巴胺容 

許 殘 留 標 準 ，中央就本國豬及外國豬區分兩套標準，自應認為

「外國豬萊劑容許殘留標準」為憲法第 2 2 條 規 定 ，保障國民健 

康權的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（參照釋字第 7 8 5 號解釋），應容許 

地方採取較中央法規範更嚴格之標準，即不論本國豬或外國豬 

皆 規 定 為 「零檢出」之 一 致 標 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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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、有 關 憲 法 第 1 0 7 條 第 款 規 定 ：「國際貿易政策由中央立法並 

執行」，然而行政院竟無限上綱將國際貿易政策擴張解釋涵蓋全 

部進口商品，此觀諸行政院言詞辯論意旨書第1 6 頁第 1行 以 下 ： 

「進口商品於國内運輸及販售等措施，均 為 憲 法 第 1 0 7條 第 11 

款 「國際貿易政策立法」所 涵 蓋 。」即 可 知 悉 。惟 查 ，依照行 

政 院 之 論 述 ，以後凡屬有關進口商品之販賣、運 輸 等 「管理」 

措 施 ，包括進口牛、豬 肉 品 、菸酒等進口商品，相 關 商 品 標 示 、 

檢 驗 、稽 查 、取 締 、裁 罰 等 管 理 措 施 ，舉凡地方主管機關訂定 

之 法 規 範 ，該等法律條文均有牴觸憲法第1 0 7條 第 1 1 款 「國際 

貿易政策」之 虞 ，此顯與實際運作情況未合，在在可證行政院 

之見解已嚴重悖離現行進口商品之管理制度，該等理由自無足 

取 。

十 、尤 有 甚 者 ，隸屬於行政院轄下之教育部、國 防 部 、體育署及立 

法 院 ，均以行政命令限制採購外國豬肉品，一律採購本國豬肉 

品 （聲 證 1 ) ，此顯與聲請人以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第 9 條 

之 1 規 定 ：「本市販售之豬肉及其他相關產製品不得檢出乙型受 

體 素 。」，二者之最終目的並無不同，出發點皆係為保護人民健 

康 權 。職 是 ，限制前開各中央行政機關採購外國豬肉品之行政 

命 令 或 行 政 規 則 ，依 據 行 政 院 之 答 辯 理 由 ，亦有構成國際貿易 

障 礙 之 嫌 ，此 「只 許 州 官 放 火 ，不許百姓點燈」之 行 為 ，行政 

院 不 加 以 非 難 ，卻函告各地方縣市相關自治條例無效，由是觀 

之 ，行政院函告聲請人之自治條例無效之行為，過 於 偏 頗 ，顯 

無 理 由 。

十 一 、综 上 所 陳 ，為 此 書 請 鈞 庭 鑒 核 ，懇 請 鈞 庭 做 成 有 利 於 聲  

請人臺北市議會之解釋或判決，如 蒙 所 請 ，實 感 德 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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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證 1 :教 育 部 1 0 9年 8 月 2 8 日臺教綜(五)字第10 9 0 1 2 7 3 7 0號函及

1 0 9年 1 2 月 1 4 日教育部致家長的一封信。

謹 狀 

蕙 法 法 庭 公 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2 月 2 2  日

具 書 人 ：臺北市議會 

代 表 人 ：陳錦祥

訴訟代理人：紀 俊 臣 教 授

張 少 騰 律 師  

黃 品 瑜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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